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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士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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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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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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軌

單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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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等
死
者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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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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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國
會
香
港
事
務
小
組
主
席
布 

國 

力
克
結
束
在
港
十
天
訪
問
，
今 

會 4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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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離
港
前
表
示
，
中
國
總
理
趙 

香 8̂! * 
紫
陽
强
調
對
外
開
放
是
基
本
國

策
，
大
家
對
此
應
感
鼓
舞
，
因 

雄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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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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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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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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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布
力
克
今
晨
十
時
半
在
港 

都

府

新

聞

處

召

開

記

者

招

待
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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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 

他
表
示
，
相
信
中
英
香
港
前
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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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談
可
能
在
九
月
前
達
成
解
決 

8

方
法
，

事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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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於
九
龍
市
區
昨
晚
發
生 

^

^

，
一^61  
騷
亂
，
會
否
促
使
中
國
提
前
败 

回
香
港
的
問
題
，.
布
力
克
認
爲
不
會
有
此
發
展
，
因
. 

昨
晚
的
騒
亂
並
無
政
治
背
景,
只
溪
一
此 
SA

  
.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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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 

的
金
錢
利
益
而
滋
事
•
而
的
士
確
駛
事
件
亦
已
在 

非
官
守
議
員
本
身
的
決
定
中
得
到
解
決
，
新
華
社
香
港 

分
社
亦
表
示
過
應
由
香
港
當
局
處
raj

一3
勺
方
3

登 

布
力
克
在
聲
明
中
稱
，
他
在
香
港
十
天
的
訪
声
證 

實
了
他
對
香
港
前
途
的
樂
觀
看
法
。 

一、
匸 
一
舌
空
勺 

同
時
，
他
認
爲
中
國
總
理
趙
紫
陽
最
近
在
重
要
的 

訪
問
美 

之
行
中
表
示
中
國
對
世
界
開
放
是
「
基
騒
國 

策
」
，
並
「
將
長<<

維
持
不
變
」
的
説
法
，
大
家
可
以 

感
到
鼓
舞
•

、

。 

"
一 

二百一星 

他
説
，
中
國
對
世
界
開
一
放
的
最
佳
地
方
，
是
通
過 

自
由
企
業
化
的
香
港
。香
港
單
獨
擁
有
中
國
對
外
開
放 

所
需
的
地
理
位
置
、
資
源
、知
識
和
業
務
技
F
15仆
謳
迷 

爲
中
國
其
他
地
方
的
對
外
開
放
、
自
由
貿
易
等
經
驗
及

有
剛
在
作
桑
拿
浴
者
被
燒 

一
死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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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
下
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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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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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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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裏
俠
除
奸"

高
低

-
會
投
票
反
對
該
法
案
；
而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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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香
港
十
四
日
專
電 

)
香
港
市
區
及
新
界
的
辻 

商
會
代
表
與
立
法
局
議
員 

，
昨
天
深
夜
十
一 
時
半
達 

成
協
議♦•
議
員
保
證
在
下 

星
期
三
的
立
法
局
會
議
上 

，
對
港
府
大
幅
度
增
加
的

四 
零 

度 
下三

。

電
)
趙
紫
陽
總
理
在
三
藩 

市
會
見
了
美
國 

部
華
僑 

•
和
華
人
代
表
二
百
多
人
， 

發
表
了
關
於
中
國
统 
一 
問
二 

題
的
講
話
。
趙
氏
略
稱
， 

統
一
祖
國
、
振
興
中
華
- 

是
包
括
台
灣
人
民
和
海
外
一

時
稱
，
各
種
謀
利
計
創
如
， 

發
售
彩
票
與
銀
行
服
務
， 

已
在
醞
醴
之
中
，
但
除
非 

郵
政
公
司
本
身
之
形
象
有 

所
改
善
，
否
則
有
意
合
夥 

者
被
嚇
走
，
現
時
與
有
興 

趣
與
势
局
在
此
方
面
合
作 

者
之
談
判
已
甚
爲
接
近
， 

而
若
干
新
事
業
已
接
近
試 

驗
性
實
施
階
段
•

華
倫
又
謂
，
開
源
節 

流
須
相
輔
而
行
，
員
工
若 

不
更
加
努
力
工
作
，
及
更 

爲
機
警
，
將
予
辭
退
■ 

據
華
倫
報
道
，
加
拿 

大
郵
政
公
司
於 
一 
九
八 
一 

年
成
立
時
，
赤
字
幾
達
十 

億
元
，
而
在
今
年
則
赤
字 

將
少
過
三
億
元
•
又
郵
政 

公
司
在
去
年
十
月
主
辦
之 

民
意
調
查
顧
示
，
有
百
分 

之
六
十
八
人
士
感
覺
郵
政 

服
務
良
好
，
郵
政
公
司
享 

有
十
三
年
來
紀
録
上
之
最 

佳
聲
春
•

零

股

一

関

機

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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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税
費
議
案
投
反
對
票
， 

商
會
代
表
則
答
應
立
即
結
亠 

束
的
士
罷
駛
行
動
。
今
晨 
一

F

話

樂

目

“M

零
時
，
港
九
新
界
逾
萬
輛
一 

的
士
駛
離
抗
議
地
點
，
陸
一 

續
恢
復
營
業
，
歷
時
三
十 

二
小
時
的
罷
駛
行
動
， Im 

此
告
一 
段
落
■

二
十
一
名
市
區
及
新
一 

界
的
士
商
會
代
表
，
昨
晚
. 

與
十
三
名
非
官
守
議
員
在
一 

中
區
太
古
大
厦
兩
局
議
員 

辦
事
一

的
會
議
後
，
终
於
在
深
夜
一 

十
一 
時
半
達
成
協
議
。
非 

、官
方
議
員
方
心
讓
表
示
，
一 

，在
下
星
期
三
提
前
舉
行
的
一 

立
法
局
會
議
中
，
議
員
們
.

安
誌

卜FTTR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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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KC
拿黄■
買龍 
僑
胞
在
内
的
全
體
中
華
兒 
一 

今日艰加堪一倉嶺录审亂 
女
的
共
同
意
願
，
多
年
來 

一 

人
門
首
若
首
钊
國
的
分
歧
.
，其
實
，
兩
黨
之
間
也
有
共
同
點
，
雙
方
都
認
爲
只
有
一
個
中
國
，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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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實.現
和
平
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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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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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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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行
國
共
兩
黨
會
談
，
實
行
第
三
次
合
作
，共
同 

趙
紫
陽
説
，
在
經
濟
方
面
，
縞
/
爲
一
譜
 

完
成
民
族
統 
一 
大
業
,
大
家
都
對
中
華
民
族
作
出
貢 

别
行
政
區
,
可
以
賣
行
單
獨
的
財
政
預
遼
」)
途
小 

獻
，
我
們
政
策
的
出
發
點
是
：
尊
重
歷
史
，尊
重
現 

向
台
灣
徵 
一 
分
税
，
派
一 
分
款
t1

事

譚

二
9
 

實
，
充
分
考
慮
台
灣
各
族
人
民
的
願
望
和
台
灣
當
局 

保
持
和
發
展
同
外
國
的
貿
易
以
及
其
他
經
濟
，
技
術 

的
利
益
，
不
是
大
陸
吃
掉
台
灣
，
當
然
，
也
不
能
是
，
文
化
方
面
的
交
流
和
合
作■ 

台
灣
吃
掉
大
陸
•
爲
此
，
我
們
提
出
，
祖
國
統
一
以 

趙
氏
續
謂
，
解
決
台
灣
同
題
，
我
們
寄
希
望
於 

後
，
台
灣
和
大
陸
都
是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的
組
成
部 
台
灣
當
局
和
，台
灣
人
民
，
同
時
也
希
望
世
界
各
地
的 

份
，
台
灣
可
以
作
爲
一
個
特
别
行
政
區
，
有
L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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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同
胞
幫
助
推
動• 

- 

充
分
自
主
權
，
可
以
有
其
他
省
市
自
治
區
所
没
有/
 

趙
氏
將
於
今
日
前
來
加
拿
大
，
作
爲
期
七
天
的 

爲
台
灣
所
獨
有
的
某
些
權
力
，
台

灣

可

以

實

訪

問
•
並
於
明
日
應
邀
向
加
國
會
衆
參
兩
院
聯
席
會 

陸
不
同
的
制
度
，
司
法
獨
立
，
终
審
權
不
須
到
d

京
發
表
演
講
，
爲
首
名
向
加
國
會
發
表
演
講
的
共
産
黨 

，
台
灣
還
可
以
有
自
已
的
軍
隊
，
大
陸
不
派
人
去
，

領
袖
•
最
近
数
年
僅
有
美
總
統
列
根
及
英
首
相
薄
策 

軍
隊
不 4'

，
行
政
人
員
也
不
去•
台
灣
的
黨
，
政
，

夫
人
曾
應
邀
作
此
種
演
講• 

軍
専
系
统
，
都
由
台
灣
自
已
來
管•
祖
國
統
一
以
後 

趙
氏
將
於
星
期
四
離
渥
太
華
前
往
滿
地
可
、
多 

，
中
午
共
産
黨
和
中
國
國
民
黨
將
持
久
合
作
，
長
期 
倫
多
、
尼
阿
拉
瓜
瀑
布
等
地
，
然
後
於
廿
一
日
前
來
一 

共
存
，
互
相
監
督
，
我
們
還
歡
迎
台
灣
當
局
和
各
界 
雲
高
華
，
廿
二
晚
應
邀
出
席
陶
杜
爲
其
所
設
之
國
宴 

一 
代
表
人
士
擔
任
全
國
性
政
治
機
構
的
領
導
職
務
，共

，
廿
三
日
離
加
返
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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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他
條
件
都
不
能
與
香
港
比
據•

是
一
、
黒
一
J

龍 

他
並
指
出
，
中
英
政
府
對
香
港
問
題
不/
有
不
益 

上
的
衝
突
，
雙
方
的
意
願
是
要
達
成
令
人
滿
意
的
協
議 

。不
過
，
他
表
示
根
據
本
人
卅
年
會
談
經
驗
，
公
佈
漕 

談
情
况
會
破
壊
會
談
的
進
行
，
因
此
港
人
必
須
有
耐
性

(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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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„

遥

六

四

九

彩

票

開

樊
)

方
稱
，前日山「二 

在
南
韓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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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，
計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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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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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
續

京

女

子

遇

暴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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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
予
雲
埠
之
八
百
名
消
防
一 

員
，
結
果
將
使
雲
埠
賦
税 

一，
顯
著
提
高
。

市
議
會
財
務
組
組
員 

约
克
前
日
稱
，
仲
裁
員
麥 

高
允
許
消
防
員
在 
一 
九
八 

四
年
獲
得
加
薪
百
分
之
三 

將
引
起
預
算
難
題
。

約
克
又
謂
，
除
非
薪 

金
管
制
專
員
貝
克
能
將
加 

薪
壓
低
，
否
則
所
有
其
他 

市
府
僱
員
，
必
以
百
分
三
一 

加
薪
爲
指
標
，
如
是
祇
有 

加
税
而
已
■

據
估
計
，
倘
全
市
府. 

僱
員
均
加
薪
百
分
三
，
一 

九
八
四
年
市
府
之
薪
金
預 

算
，
將
需
加
多
三
千
五
百
一

萬
元
• 另

一
方
面
，
仲
裁
員 

麥
高
則
力
稱
消
防
事
務
1* 

要
，
根
據
省
府
薪
金
管
制 

計
劃
，
並
無
禁
止
僱
主
增 

税
，
以
迎
合
加
薪 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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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at

多
元
化
眼
務
 

(
渥
太
華
電
)
加
偉 

大
郵
政
公
司
主
席
華
倫
警 

告
稱
，
加
拿
大
郵
政
公
司 

仍
有
辦
法
謀
取
利
潤
，
但一 

郵
局
僱
員
須
更
努
力
工
作
一 

，
否
則
將
予
辭
退
• 

華
倫
在
星
期
日
接
受
一 

標
準
新
聞
廣
播
電
台
訪
問
一

(
本
報
訊
)
上
週
六
開
彩
之
「
六
四
九
」
中
獎
一 

~
號
碼
是
二
、
十
二
、
二
十
九
、
三
十
一
、
四
十
四
及
一
一 

一一 四
十
六
，
特
别
號
碼
是
四
十
•
有 
一 票
中
頭
獎
，
獎
一 

一一金 
一 
千
三
百
八
十
九
萬
零
五
百.八
十
八
元
八
角
。 

一一一 

中
獎
者
身
份
未
明
，
彩
票
職
員
只
謂
他
們
在
安 

-
^- 
省
售
出 
一 
張
上
述
號
碼
之
彩
票•
相
信
最
快
要
到
今 

一一 天
稍
後
彩
票
辦
事
處
開
門
營
業
及
接
獲
領
獎
報
告
始

新年好消息
一:y.

由一

月
十
一 
日
至
二
月
一
日
止
 

除
白
米
及
特
價
貨
外

6

 

加
拿
大T

業
胞 

營
僑 

長
界 

延
各 

日 
吿 

期
敬 

星
此 

逢
特 

始
半 

開
時 

月
五

「
天
使
護
衛
者
」
已 

請
求
巴
士
公
司
讓
他
們
免 

費
乘
車
，
以
保
衞
婦
女
• 

巴
士
公
司
表
示
正
在
考
慮 

他
們
的
請
求
•

警
方
表
示
强
姦
犯
通 

常
以
受
害
人
衣
物
蒙
蔽
她 

們
的
頭
部
，
並
以
電
筒
照
一 

射
她
們
的
眼
睛
• 

雲八百消防直 
加薪百分之三 

(
雲
訊
)
仲
裁
員
加
一

口

(
雲
訊
)
雲
埠
警
方 

相
信
，
他
們
將
巴
士
站
色 

魔
繩
之
於
法
的
時
機
已
越 

來
越
接
近
。

上
週
五
晚
上
七
時
許 

，
一 
名
十
三
歲
女
童
在
勵 

街
三
干 
一
百
號
街
段
慢
步 

時
，
被
人
襲
擊
强
姦
•
警 

方
對
該
宗
最
新
强
暴
事
件 

不
願
透
露
太
多
詳
情
，
只一 

表
示
他
們
已
接
近
將
疑
犯 

拘
捕
的
地
步
。

一
名
警
官
説
「
我 

們
不
欲
破
壞
我
們
之
調
查 

他
未
有
透
露
受
害
人 

是
否
在
巴
士
站
附
近
遇
害 

，
「
但
犯
案
者
似
乎
與
我
一 

們
追
缉
的 
一 
名
涉
及
三
宗 

强
姦
案
的
疑
犯
同
屬 
一 
人 

受
害
女
童
非
常
吃
驚 

，
但
未
有
住
院
接
受
治
疫 

在
過
去 
一 
個
月
中
， 

其
他
兩
名
婦
女
及
，一 
名
十 

五
歲
女
童
在
雲
埠
番
部
 

不
同
地
方
甫
下
巴
士
後
即 

被
人
襲
擊
施
暴
• 

" 

巴
士
公
司
的
保
安
人 

員
已
在
出
事
地
點
附
近
進 

行
巡
連
•

!
 
險
險
?

 

545 
保
保
計
中
枠 

雪

T  
康 
尊
金
款
■

re泉
靑
瓷.
・
七
折 

具
他
貨
品
：

賭
滿
十
元
送 

青
瓮
一
元
五
毫
，
多
買
多
送
 

玉
十
磷
聽
苗
米
每
包
減
 
一
元

- 
得
分
曉
。

一一 

雖
然
根
據
彩
票
條
例
，
中
獎
者
身
份
必
須
公
開 

一
，
但
他
弔
没
一
年
内
報
告
中
獎
及
申
領
獎
金
，
故
接 

一
近 
一 千
四
百
萬
元
的
頭
獎
究
竟
花
落
誰
家
，
可
能 
一 

一
一
時
難
於
獲
悉•

二
獎
有
十
票
中
獎
，
各
得
彩
金
四
十
四
萬
三
千 

一
四
百
八
十 
一 
元
六
角
。
中
獎
者
需
中
其
中
五
字
及
特 

- 
别
號
碼
四
十
•
二
獎
有
三
條
落
在
加
西
省
份
。
三
候 

一
一
落
在
安
省
，
三
條
在
古
壁
省
，
一
條
在
大
西
洋
岸
省
一 

-—份 •

警
方
稱
，
此
南
韓
歷 
- 

史
上
之
第
三
次
最
惨
烈
大
， 

火
發
生
在
當
地
時
間
早
上 

七
時
二
十
分
，
起
火
地
點
一
一 

係
在
漢
城
東
南
三
百
二
十
~ 

公
里
之
釜
山
戴
雅
酒
店
. 

樓
•

死
者
之
中
有
三
名
爲
， 

日
本
人
，
現
尚
未
悉
是
否
一 

有
其
他
外̂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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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 
一 

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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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客
起
諡 

對
日
黃

年
下 

四
至 

八
半 

由
時

ipeliiiî
w  

面號近 60商

一*
4

0-£
 日留〃< 

fcx  

j

r

請屮週 
一u

-

厘
開
覇
废-

更
得
意
忘
形
■

在
另
- 
方
面
嚴
陣
以
待
的
防
暴 

警
察
見
事
態
發
展
至
無
法
收
拾
地
步

幣幣金 金金瑛 林林楓

.一一

元

號 
4

，
便 
一 再
警
告
群
衆
散
去
，
但
群
衆
胃3

家

不
加
理
喻
。
於
是
警
方
發
射
三
至 

枚
催
淚
彈
，
連
續
衝
鋒
四
次
才
將
人 

群
驅
散
。當
警
員
將
暴
徒
驅
散
後
不 

久
，
他
們
又
在
另
一 
處
聚
集
，
令
到
一 

警
方
疲
於
奔
命
•
暴
徒
四
處
流
竄
闌 

事
，
不
斷
敲
打
店
舖
鐵
閘
，
砸
爛 
一 

切
可
以
破
壤
的
財
物
及
公
衆
設
施• 

直
至
今
晨
三
時
人
群
才
散
去
，

■

二

丿

-
-
-
-
-
-
-
-

•
, 

(
香
港
十 

日
專
電
)
的
士
反
一
有
關
趁
機
打
劫
、
行
竊
、
放
火
及
燒
一 

加
税
、
加
價
行.動
昨
晚
爲
补
法
彳
徒 
車
、
搗
亂
的
投
訴
則
接
獲
超
過-
百 

所
利
用
，
煽
動.數
以
萬
計
人
群
在
九
宗
。• 

- 
、 

今
」 

龍
彌
敦
道
爆
發
騷
亂
事
件
，.搶
掠
縱 

警
務
處
處
長
韓
義
理
及
行
動
處 

火
，
搞
截
巴
士
，
焚
燒
汽
車
投
石
叫 
處
長
李
君
夏
昨
晚
就
油
麻
地
及
旺
角 

+

，
大
隊
防
暴
隊
警
員
荷
槍
實
彈
開 
騷
亂
事
件
發
表
强
硬
聲
明
，■
責
不
一 

至
鎮
壓
，
曾
發
射
數
枚
催
淚
彈
，
整 
法
之
徒
利
用
的
士
罷
駛
事
件
引
發
一 

條
彌
敦
道
仿
如
戰
場
，
一
片
緊
張.

連
串
通
騒
:*1!

?
/
•
一 
蚤
L
 叁 1
歳 

根
據
警
方
統
計
數
字
至
今
晨
三 

晚
上
十
時
許
，
當
騒
留
達
到
最 

時
爲
止
，
涉
嫌
與
騷
亂
事
件
有
關
共
一
高
潮
的
時
候
，
暴
徒
群
集
在
彌
敦
道 

軒
三
十
六
人
被
捕
，
卅
二
人
因 
萬
年
珠
竇
行
，
首
先
拉
鐵
閘
，
然
後 

力
』
傷
包
括
四
警
務
入
員   

•>同
時
，
拿
起
垃
圾
桶
砸
爛
期
窗
，
跟
着
人
群

街
址 

東
地 

打
店 

片
分 

華
文 

哥
治 

溫
列

(
香
港
十 

日

行
午 

總
上 

隼
間 

華
時

力 一 当本 一條條格格大 

增
月
各 

金金富富拿 

訓月》㈡
必北土加， 

珠

断

安安安安玩 

行
十
金
一)五半 
50 

銀
由
士 ①②③④⑤ 

本
務
瑞
-

華

防
暴
警
察
亦
撤
離
，
騷
亂
才
告
停
息
~ 

。
警
方
昨
晚
前
後
出
動
超
通
七
百
名r  

人
員
•
一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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